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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 研究成果教師自費申請專利表 

提案人 

(發明人代表) 

姓名及職稱：                提案單位(系/所/中心)：          

計畫 

合作機構 

 

(本申請案所屬之經費來源，如：科技部、經濟部、農委會等外部機構) 

 □利用本校資源(無計畫) 

 (所執行者為校內計畫，或無計畫) 

計畫名稱 

及編號 

 

(衍生本申請案之所有計畫，並附核定清單或契約書影本) 

計畫主持人 

 親簽                        

計畫合作期限 

及金額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共新台幣               元整 

申請專利名稱  

擬申請之國家 □中華民國  □美國  □中國大陸  □PCT  □其他：        

自行申請專利

理由 

 

 

 

※請於完成專利申請程序後，主動提供專利申請書、專利說明書、專利申請日、

專利申請號等資訊(可向事務所索取)。 專利管理 擬(已)委任                        (請填寫事務所名稱)撰稿、管理 

新創意願 是否有意願以本案技術辦理新創?     □是                □否 

附    件 

(＊為必要文件) 

□＊技術分類表(附件一)；□＊研究成果專利發明人資料表(附件二)； 

□＊發明人專利申請權讓與同意書(附件三)；□＊技術說明表 (附件四)； 

□＊教師自費申請專利合約書(附件五，一式兩份) 

□＊個案委任書/狀(請事務所提供，並留欄位以供填寫『文大案號』)； 

□＊計畫經費核定清單(科技部計畫)或研究計畫補助合約書影本(非科技部計畫) 

□學位論文口試保密同意書影本。 

提案人:                 (親簽) 提案日期 :     年     月     日 

案件聯絡人(□同提案人)：             先生/小姐 

電    話： 

單 位： 

E-mail： 

敬 陳 

 

系(中心)主任/所長 

 

 

院長/校級中心主任 

研究發展處 

 

 

 

(後會)文書組 
【請於「教師自費申請專利合約書」兩份、「個案委任書/狀」一份用完印後，送回研究發展處】 

本校案號：                     
          (由研究發展處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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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說明 

 
1. 依專利法第七條規定與本校研發成果與技術移轉管理辦法第二條規定，本

校所屬單位及教職員、學生，因職務或利用本校各項資源所完成之研究而

衍生之發明，除另有契約訂定外，其所衍生之智慧財產權(含專利、商標、

著作權、營業秘密、植物品種等)均為本校所有，故提案人之各專利案的專

利申請權及專利權，皆屬本校所有；於自費申請專利時，除中國大陸專利

外，請以『中國文化大學』為唯一專利申請人或專利權人。 

2. 專利獲證後必須將專利證書交給研究發展處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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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技術分類表 
 (請依技術本質勾選(可複選)或於其他(請自填)欄位填入適當類別；分類結果將置於網頁)  

一階 二階 三階 

生醫 

農健 

農業 

□植物種苗□動物種苗□生物農藥□生物肥料□抗病/蟲/逆境性□生物整治□品種權□生物

機電□組織培養□觀賞□發酵□基因轉殖□糧食□蔬菜□天然物利用□遺傳育種□森林學 

□獸醫學□膳食補充劑與保健食品□其他(請自填)             

醫療 

器材 

□診斷與監測用器材□體外診斷用器材□手術與治療用器材□輔助與彌補用器材其他類醫療

器材□疼痛管理器材□低/非侵入性器材□預防疾病與健康促進之設備及用品□醫學影像分

析□骨替代材□其他(請自填)                 

篩選 

平台 

□抗體□生物晶片□細胞分析□組合式分子生物□組合化學□高通量藥物篩選技術(HTS) 

□蛋白酶□藥物篩選□標靶藥物□噬菌體展示技術□其他(請自填)           

藥物 

□止痛藥□麻醉劑□血管生成□消炎□抗生素□抗體□抗癌□抗真菌□antisense□抗病毒

□細胞凋亡□細胞訊息□中樞神經系統□疾病模型□藥物輸送□生育□基因治療□賀爾蒙 

□免疫治療□發炎□新陳代謝□天然物□病原體□胜肽□前驅藥物□蛋白質□RNAi□小分子

藥物□疫苗□病毒□傷口癒合□美容□疼痛管理□疾病防治□幹細胞□保健食品□其他(請

自填)           

基因 

體學 

□allele□生物資訊學□cDNA□DNA□流行病學□EST□基因□基因型□homologue□isogene 

□基因庫□微陣列/微陣列分析軟體□藥物基因體學□聚合酶□多型性□定位選殖□蛋白質

體學□受體□RNA□標靶驗證□基因轉殖動物□其他(請自填)           

研究 

工具 

□抗體□細胞株□色層分析□細胞培養□定向分子演化□DNA/RNA 定序□DNA/RNA 合成□電

泳□酵素□裝置□表現系統□雜交□老鼠模式□寡核苷酸合成□PCR 檢測□蛋白酶□蛋白質

定序□蛋白質合成□試劑□RNAi□光譜□載體□蛋白質定量工具□其他(請自填)           

技術 
□抗體□生物晶片□顯影劑□DNA探針□造影成像□分子標記□放射性同位素□檢測技術 

□純化/萃取□其他(請自填)           

電資 

通光 

電子 

光電 

□光資訊技術□光電半導體技術□平面顯示技術□背光技術□軟性電子技術□光學技術(含

鏡片材料)□電子及光電構裝技術□矽基半導體技術□電磁/光電訊號檢測□奈米電子技術 

□電子元件散熱技術□其他(請自填)           

資訊 

通訊 

□有線網路□語音□資訊安全□監控□網際網路電話相關技術(VoIP) □Web 相關技術□智

慧型資訊系統□無線通訊技術□射頻辨識技術及應用(RFID)□環境控制與感知技術□數位視

/音訊與多媒體技術□光通訊技術□電子商務□嵌入式系統技術□異質整合系統、記憶體子

系統□處理器架構、編譯器技術□GPU技術□其他(請自填)           

機能 

材化 

材料 

化工 

□添加劑□觸媒□塗料/塗佈□電化學□石墨烯□導電高分子□塑料/聚合/複合材料□化學/

生物分析□奈米材料□半導體材料/製程□物料改質□超導體□分散均勻化□光學薄膜□藥

物製程□有機合成□純化/分離程序□鐵磁性材料□材料合成及精密成形□軟磁材料□鋼鐵

材料□其他(請自填)           

能源 

環工 

□替代/生質能源□燃料電池□化學/生物分析□高電功率□碳氫化合物□儲能□節能減碳□

太陽能/電池□海洋工程□醫學/診斷/器械/儀器□環境整治□土木工程□水利工程□感測/

量測方法/系統□生醫材料□其他(請自填)           

機械 

儀設 

□機械元件/裝置/設備□分析儀器□光學/激光機器人□顯微技術□導航(GPS)□光譜儀□超

音波□電腦輔助設計/檢測□圖像處理□環境感測/感應器□生理訊號感測□致動器□微機電

/元件/系統□微控制□手機支援輔助系統□3D積層製造□其他(請自填)           

其他 

(請自填) 

 

 
 

本校案號：                     
          (由研究發展處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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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中國文化大學研究成果專利發明人資料表 

 

 ※發明人欄位填寫說明： 

 (1)發明人超過五位時，請自行複製發明人欄位使用。 

 (2)發明人請填寫實際的發明人，參酌美國專利實務上的認定，所謂發明人必須

是對發明概念之形成及至少一項申請專利範圍之標的有所貢獻之人，才能稱

為發明人。美國專利法規定，若列名之發明人未有發明之事實，則不得取得

專利；若發明人記載錯誤，且可證明有「欺瞞之意圖」，則此專利權無法主

張權利（單純接受指示，依所設計之實驗完成實驗結果者、提出需求者、提

出產品缺點者等無實質貢獻者，不能算是發明人）。 

 (3)未來收益分配之有功人員不限於此專利申請案所列之實際發明人。 

※※注意事項— 

1.若提案後本案需變更發明人名單，則變更前後之各發明人皆需先簽署並提供 

  同意書與校方後，由校方承辦人通知事務所變更發明人名單； 

2.上述變更所衍生之費用，由提案人全額支付。 

3.提案人同意本注意事項，且確認以下之發明人名單真實正確。 

                     提案人                (親簽)     年    月    日 

發明人 

1 

姓名  (中文/英文)英文姓名需與護照一致 

服務單位  
請填寫成果產出當下之身分，若同時

兼任 2 種身分者也請各別列出 
職稱  

e-mail  電話  

2 

姓名  (中文/英文)英文姓名需與護照一致 

服務單位  
請填寫成果產出當下之身分，若同時

兼任 2 種身分者也請各別列出 
職稱  

e-mail  電話  

3 

姓名  (中文/英文)英文姓名需與護照一致 

服務單位  
請填寫成果產出當下之身分，若同時

兼任 2 種身分者也請各別列出 
職稱  

e-mail  電話  

4 

姓名  (中文/英文)英文姓名需與護照一致 

服務單位  
請填寫成果產出當下之身分，若同時

兼任 2 種身分者也請各別列出 
職稱  

e-mail  電話  

5 

姓名  (中文/英文)英文姓名需與護照一致 

服務單位  
請填寫成果產出當下之身分，若同時兼

任 2 種身分者也請各別列出 
職稱  

e-mail  電話  

本校案號：                     
          (由研究發展處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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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中國文化大學  發明人專利申請權讓與同意書 

 

 

                    (請填寫首頁之「申請專利名稱」，以下簡稱為「本技術」)之發

明人等同意將其專利申請權讓與中國文化大學，另由發明人               (任職單

位              )擔任本技術之發明人代表(即提案人)，以就本技術進行下述事宜— 

(1) 確認發明人名單真實正確； 

(2) 代表發明人等向中國文化大學提出並續行美國臨時申請案(Provisional Application)

或各國之正式專利申請案的校內申請程序； 

(3) 代表發明人等依「中國文化大學研發成果與技術移轉管理辦法」之相關規定，統籌

及履行發明人等之義務，並行使發明人等之權利； 

(4) 代表支付、收受，並統籌分配發明人等之專利費用負擔與權益收入； 

(5) 代表發明人等就專利是否繼續申請或維護，表示意見。 

 

發明人等亦同意仍將盡力配合及協助本技術之專利申請與推廣授權事務，且當發明人

之間基於本技術發生法律爭議而以中國文化大學為被告時，訴訟相關費用由發明人等

自行負擔。 

 

此致  

中國文化大學  

 

*發明人： 1.                    (親簽)      年     月     日 

  

 2.                (親簽)      年     月     日 

   

 3.                (親簽)      年     月     日 

   

 4.                (親簽)      年     月     日 

  

5.                (親簽) 

 

     年     月     日 

(*1.應簽署者包含亦列為發明人之提案人；2.本同意書所述之「發明人」，包含專利法中所

稱之發明人、新型創作人，與設計人；3.如有需要，請自行增列)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本校案號：                     
          (由研究發展處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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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技術說明表 

 

(以下內容一頁為限，不可揭關鍵技術內容；填表完成後請刪除此行) 

提案人： OOO 教授 

單  位： 中國文化大學  OOO 學系/研究所 

簡  歷：(可列出相關連結，例如系所、研究室網頁) 

 

 

 

市場及需求:  

 

技術摘要(含成果):  

 

  

優勢: 

 

競爭產品: 

 

專利現況:  

(1)本技術已有相關專利 (中華民國專利申請號:XXXX；美國專利證號: XXX)。 

(2)本研究團隊具有數十年研究經驗… 

(3)其他… 

 

 

聯絡方式(請不用填):  

 中國文化大學研究發展處 
  Tel: 02-28610511,  E-mail: cufk@ulive.pccu.edu.tw 
  

請放任一代表照片或圖片 

(不可揭露技術內容；如無代

表照片或圖片提供，可刪除此

方框) 

請於此欄位填寫發明名稱 

mailto:cufk@ulive.p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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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內容一頁為限，不可揭露關鍵技術內容；填表完成後請刪除此行) 

PI： Prof.  XXX  

  Department of XXX, Chinese Culture U. 

Experience:  

 

 

 

Market Needs: 

 

 

 

Our Technology:  

   
 
 

Strength: 
 
 
 

Competing Products: 
 
 
 
 

Intellectual Properties:  
 
 
 
Contact (do not need to fill out): 

Offic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CU 
  Tel: 02-2861-0511,  E-mail: cufk@ulive.pccu.edu.tw 

 

Ｔｉｔｌｅ ｏｆ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An interesting photo related to 
your technology  
(be careful not to disclose key 
technology) 

mailto:cufk@ulive.p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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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中國文化大學教師自費申請專利合約書(一式兩份) 

 

立合約書人：中國文化大學（以下簡稱甲方） 

(請填寫提案人姓名)（以下簡稱乙方） 

  

乙方執行○○○(機關名稱)(下稱資助機關)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計

畫」」（計畫編號：○○○）之研發成果「○○○」(下稱本成果)，其智慧財產

權屬甲方所有，惟乙方經甲方同意得依○○國(國別)之專利法申請專利，約定

下列條款，依誠實信用原則共同遵守： 

一、乙方將本成果以甲方名義(中國大陸地區專利案除外)自費辦理專利申請

及維護事宜（下稱本專利）。乙方申請本專利後，與本專利有關之專利申請

相關費用、技術移轉（或授權）、權益分配及其他相關事宜，應依「科學技

術基本法」、「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中國文化大

學研發成果與技術移轉管理辦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乙方應負協

助之義務。 

二、乙方同意依資助機關之相關規定，對專利申請或專利權維護及利用應盡善

良管理人之義務，未經甲方事前書面同意，不終止專利申請或專利維護案，

亦不將專利申請權或專利權授權他人利用，或為任何信託、讓與、設定負

擔或其他損及甲方權益之行為。 

乙方並同意若不願繼續申請或維護專利權時，應事先以書面通知甲方，並

由甲方依科學技術基本法、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

中國文化大學研發成果與技術移轉管理辦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三、如申請/維護的為中國大陸地區專利案，甲方得視需要要求乙方將專利申

請權（或專利權）無條件讓與甲方，並應於接獲甲方通知後，於甲方指定

期限內配合辦理權利讓與事宜，且不得另行要求任何報酬。 

四、乙方明瞭並知悉，因本專利未呈報資助機關即自行終止維護而產生之任

何賠償或追償作業，乙方同意負責賠償或辦理相關費用繳回之作業。 

乙方如違反本合約及資助機關相關規定之情事，願承擔相關法令及契約責

任；乙方如違反本合約第一點、第二點、第三點與第五點之約定，除應承

擔一切法律責任外，甲方並得視情節輕重要求損害賠償。 

五、本合約有效期至依第一點取得之專利權期限屆滿為止，但乙方因本合約第

四點所負之責任與義務不因本合約終止而解除。於本合約有效期間內，乙

本校案號：                     
          (由研究發展處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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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應對本合約內容保守秘密，不得任意向第三人揭露。乙方因本合約自行

申請而取得多數國家或地區專利者，本合約存續至最後一項專利權期限屆

滿為止。 

六、本合約未約定事項，適用民法及其他法令相關規定。本合約部分條款如因

故無效或無法履行，不影響其他條款之效力。 

七、就本合約所生之爭議糾紛，雙方同意以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八、本合約正本一式二份，雙方各執存一份。 

 

 

 

立合約書人 

 

甲    方：中國文化大學                    （簽章） 

代 表 人：  

地    址：11114臺北市士林區華岡路 55號 

 

  

 

 

 

乙    方：○○○                          （親簽） 

任職單位： 

地    址：提案人聯絡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